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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教調

0043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一、國立臺灣大學(下稱臺大)完備性騷擾申訴機制：訂定「國立臺灣大學性騷擾防治措施及申訴處理

要點」，明定若學校不具調查權限，應移送具調查權之單位或警察機關，並副知主管機關，完

善權責移轉程序。 
二、行政院建立公部門性平事件處理指引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訂定「行政院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

關（構）性騷擾案件申訴處理作業流程指引」，供全國各機關調修內部防治規定，強化防治措

施。 
三、臺大醫院落實醫師倫理查處：臺大醫院認定 B 師違反醫師倫理規範後，自 111 年 8 月起不續聘

其兼任科主任，112 年 12 月起停止聘兼主治醫師。 
四、落實涉案人員行政懲處與證照廢止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於 115 年 1 月公告廢止 B 師醫師執業執

照，並命其須接受性平與倫理教育；臺大亦依規定籌組調查小組並移送教評會審議，落實究責

。 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

一、《性別平等工作法》納入行為人雇主防治責任：彌補舊法無法對行為人調查或懲處之漏洞，並

保障修法後受理之申訴案可適用新法，要求行為人雇主採取必要之糾正與懲戒處置。 
二、建立性平三法跨部會交流與檢核機制：由行政院透過性平會三層級會議，建立協調平臺，實質

審查各主管機關之配套措施，有效填補過往勞動部、教育部與衛福部間之法律與通報闕漏。 
三、修訂並落實工作場所防治準則等子法：明定雇主接獲申訴後之調查義務、保護當事人隱私，以

及須將案件處理結果，通知地方主管機關之法定義務。

◆維護民眾權益績效

一、導正機關消極作為：督促機關確保被害人獲得妥適之申訴程序保障，並於調查過程中主動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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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福資源與心理輔導轉介。 
二、促成加害人承擔代價：司法層面上，B師經地檢署依加重強制性交未遂等罪起訴；行政層面上，

B 師遭臺大醫院解職並被廢止醫師執業執照，實質維護受害人權益與社會正義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